












農業局「112年遊蕩犬管理精進措施計畫」 

新臺幣 239萬元墊付案  議案說明 

一、 案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2 年 3 月 6 日農牧字第 1120042369 號

函核定本府辦理「112 年度遊蕩犬管理精進措施計畫」，核定經費

新臺幣 2,138萬元(中央補助 950萬元；市配合款 1,188萬元)，惟

計畫經費 239 萬元(中央補助 119 萬 5 千元；市配合款 119 萬 5 千

元)未及納入本府 112 年總預算，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3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 

二、 補助期程：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三、 補助計畫執行工作項目： 

1. 辦理本市流浪犬貓、家犬貓、動物收容所及愛心人士犬貓絕育工作。 

2. 執行 112年人犬衝突熱區之家戶全面清查工作。 

3. 運用無人機結合 AI 調查本市遊蕩犬分佈，以減少流浪犬族群所衍

生問題。 

四、 預期成果： 

藉由犬貓絕育補助、加強人犬衝突熱區犬隻清查及運用無人機結合

AI 調查本市遊蕩犬分佈，期能降低遊蕩犬引發人犬衝突，以落實

源頭管理減少遊蕩犬問題。 

五、 相關附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附件。 

六、 本案相關經費說明： 

1. 辦理本市流浪犬貓、家犬貓、動物收容所及愛心人士犬貓絕育工作

所需費用 1,786萬元。 

2. 執行 112年人犬衝突熱區之家戶全面清查工作所需費用 113萬元。 

3. 運用無人機結合 AI調查本市遊蕩犬分佈所需費用 239萬元。 


